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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理机制研究

李国强 朱晓慧*

内容提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内协调农民集体成员关系,对外连接市场、村委会和国家,是一

个关系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是集体所有制在私法上的表达。只

有协调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才能理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权利主体规范

逻辑,进而确定合理的法人治理机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内部治理机制以保障农民集体成员

的民主参与权利、保障成员的权益分配公平、保障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运营的监督为重点。外部

治理机制包含三个方面:应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之间公共职能和经营职能的关系;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接受国家公权力介入而构建外部监督机制;以集体资产集中交易平台为中心建

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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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民法典》第96条、第99条确立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地位,特别法人并不在传

统大陆法系法人分类的框架之内,为我国立法首创,但其组织结构、治理机制等更具体的内容,

尚无特别法予以规定。〔1〕2020年11月4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

(试行)》(以下称 《示范章程》),从法人自治的角度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安排作出

指引示范。依据功能定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要完成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管理和权益分配,

还要处理好与村委会、政府以及外部市场的关系。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所有权的行使主体,需

要协调农民集体和外部市场主体的关系,不能完全脱离农民集体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农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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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组织是一个关系主体。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机制的建构不是法人自治逻辑的简单

展开,不能局限于内部自治的结构安排,还要具有外部关系的处理机制。只有明确了集体经济组

织作为特别法人的目的和功能的特别性,并协调运用民法传统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和公有制所要求

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为研究路径,才能符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巩固公有制”的目标。〔2〕

二、作为关系主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根据 《民法典》第262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代表集体

行使”的表述也使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归属产生了较多争论。〔3〕这些争论观点各有其道理,

但很难简单形成定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很难简单地从单一逻辑上区分归属主

体、行使主体和利益主体,任何试图简单化回答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方案都是不准确的。本文试图

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关系主体的角度解读,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集体的关系。

(一)从 “关系主体”的角度解释集体资产的归属

集体资产的核心是土地等资源性资产。土地是农民生存保障的根本,是集体成员最基本的生

产和生活资料。〔4〕生存保障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基本功能。〔5〕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

农民就其所依赖的土地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的社群共同体,这一社群共同体的稳定性在于土地归属

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至少要有两个层次的考量。其一,确保土地所连接的关系的稳定性。土地

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关涉国家治理和所有制的性质;土地与市场的关系,决定土地利用的市场化

程度;土地与农民集体的关系,涉及利益分配问题。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形成了土地秩序,土地秩

序本身具有关系性。其二,维护公有制的底线。尊重历史,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归属自农业社会主

义改造完成后应当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不得突破公有制的底线。〔6〕公有制的底线才能确保土

地秩序的稳定,促进土地利用有序地市场化。以上这两个层次内容的实现,均需要一个关系连接

的主体,这个主体充当土地连接国家、市场和农民集体内部权益分配的纽带。何种主体既是利益

归位的主体,又能够承担连接关系的主体? 在农用地领域, “三权分置”政策区分集体所有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 “两种土地经营权”〔7〕三个层次的权利,而无论农民集体、农户、土地经

营权人都难以担当重任。农民集体缺乏组织性;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生产力和经营方式有

限,虽然具备农村集体成员的身份性,但不具有任何行使公共职能的能力;土地经营权的主体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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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称 《集体产权改

革意见》)指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然要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依托并以

此为出发点的。
有学者认为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即集体经济组织,但是更多的学者主张农民集体才是所有权主体。参见高飞:《集体土

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0页;王利明: 《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版,第515页。
参见戴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制度研究》,载 《法商研究》2016年第6期。
参见韩松、姜战军、张翔:《物权法所有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参见宋志红:《论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载 《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
两种土地经营权分别是: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土地经营权、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参

见李国强:《<民法典>中两种 “土地经营权”的体系构造》,载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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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很多是市场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单位,具备组织能力,但其不具备稳定性和延续

性,与农民、国家的关系不具有天然性,亦无法承担归属和管理等职能。集体所有权需要一个关

系主体,其既要成为民事主体,又要具备与国家和农民集体的天然联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应该是这样的主体。

关于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在表述集体土地所有和地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实践中,都存在 “农民集体”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混用的情形;在民法学说上,也呈现

了观点纷呈、论证路径多样的局面。〔8〕从 《宪法》到 《民法典》《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

法》,关于土地权利的相关条款表述也不尽一致,更使人迷惑,到底是农民集体所有还是农民集

体经济组织所有? 本文认为,至少可以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集体所有不是农民共有。《民法典》第261条第1款规定了农村集体财产的本集体成

员所有。但集体成员不能独立对集体财产行使权利,离开集体时也不能请求分割集体财产。〔9〕

集体所有权缺乏共有制度所要求的特定的权利人,农民集体成员是具有身份性的群体,会因为某

些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但集体所有权却不会随之发生变化。而且如果理解为共有,无论是按

份共有还是共同所有,都可能导致集体财产完全私有化以及集体财产的不稳定性。〔10〕完全私有

化不仅与我国公有制的政治制度相悖,也无法实现土地秩序的关系处理。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民法上的转化,就是需要不同层次关系的维系。强调成员集体所有正是密切集体成员和集体财

产之间的关系,〔11〕共有的主体关系无法解释这样的制度安排。

第二,集体所有也不宜解释为总有。源自日耳曼法传统的总有更侧重于其团队内部成员资格

的享有同权利享有的关系,所有权属于特定的共同体,团体成员享有的权利不能离开成员资格而

存在,不具有独立财产的性质。〔12〕若单纯从组织与组织内部成员的关系来看,总有的成员与权

利的关系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内部成员与土地的关系很接近。但总有为封建社会的制度,其

身份属性也是封建的身份依附关系,而集体所有权中成员的身份属性源自平等的成员共同体,其

内部关系需要贯彻国家政策、接受国家公权力监督,同时还需要有相应组织作为市场主体激发土

地活力。总有倾向于一种封建社会的地域性自治团体的结构安排,具有较强的封闭性,这种封闭

性使其无法处理外部关系。总之,“‘总有’本身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明晰的产权安排,并不

适应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产权明晰的要求”〔13〕。

第三,集体所有权应充分表达集体所有制的内涵,能够连接公私法的主体关系。根据 《宪

法》第6条的规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包含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是

公有制的范畴,集体所有的核心财产———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土地的集体所

有权当然包含公法内容。民法的所有权是基于个人主义方法论构建的,所有权的含义是体现个人

·46·

〔8〕
〔9〕

〔10〕
〔11〕
〔12〕
〔13〕

参见前引 〔6〕,宋志红文。
参见高圣平:《<民法典>与农村土地权利体系:从归属到利用》,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

第6期。
参见王利明、周友军:《论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的完善》,载 《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
参见前引 〔10〕,王利明、周友军文。
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335页。
前引 〔6〕,宋志红文,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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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14〕集体所有权要实现的是农民群体的整体利益,或者说是集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这与

私法上单纯追求个体利益实现的所有权并不相同,与私法上所有权所体现的私法关系也不同。

《民法典》规定的集体所有权归属当然不能与 《宪法》表达的公有制相违背,同时,集体所有权

又要在民法视域内寻找应有的位置,这就是集体所有在私法上的表达。按照传统民法所有权的表

达逻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应该是农民集体,但农民集体是一个抽象的共同体概念,同国家所有

权一样。国家无法实际作为支配主体对国有财产行使权利,只能由国务院代表行使,这种代表行

使是一种私法上的表达,集体土地所有权由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亦是集体所有的公法理念在

私法上的表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主体,依法代表农民集体行使农村

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同时还需要对其在立法上加以特殊规定。〔15〕

(二)需要超越个人主义方法论解释作为 “关系主体”的集体经济组织

《民法典》第96条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列入特别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立法上语焉不详

的概念变为典型民事主体,当然其作为法人与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相比具有很强的特别性。因

袭传统民法而来的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是 “为实现各自的目的,成员以不同方式加入团体,

团体的生成是成员理性选择的结果”〔16〕。利己主义是以私人目的的存在和私人利益最大化的价值

目标为核心,探讨团体存在的目的,〔17〕正是因这种共同的目的,以合同为基础实现了成员或财

产的联合。同这些纯粹的私法团体不同,《民法典》虽然未对特别法人的特别性予以进一步规定,

但从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条、第3条的规定可以看到,同样作为特别法人的村民委员会与

传统的私法团体差异极为明显:如设立目的是保障村民实行自治,设立、撤销和范围调整由乡、

镇政府提出,村民讨论同意后报县政府设立。特别法人很难按照传统民法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去阐

释,因为个人主义尽管承认超越自然人个体的结构的存在,但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认为制度、

集团等集体性概念只不过是个人追求利益的产物,无法限制和控制个人的行为和自由。〔18〕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不是个人追求利益的产物,而是国家基于集体所有制和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

制、实现共同富裕而设置的特殊民事主体。当然,既然作为民事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需要

遵循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要求,同时其也是为了让每一个农民个体获得改革红利,这与个人主义对

个体利益的保护一致。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研究方法应是包含个人主义又超越个人主义。

具体来说:

第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立具有历史延续性和一定的政治目的,不是集体成员为达到共同

的私法目的而设立的,不基于成员的合意而形成人的联合和财产的联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

是国家的政策使然,但并不是为这样的政策目标达成而创设的法律概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

“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乡村恢复”的历史。〔19〕集体经济组织是根据我国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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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国强、李雨佳:《公私法接轨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规制逻辑》,载 《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5期。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93页。
蔡立东、田尧、李海平:《团体法制的中国逻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

SeeDaniRodrik,WhenIdeasTrumpInterests:Preferences,Worldviews,andPolicyInnovations,28Journalof
EconomicPerspectives,191 (2014).

参见胡玉鸿:《法学方法论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参见李永军:《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历史变迁与法律结构》,载 《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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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延续而来,私法团体的秩序无法为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提供合理的支

撑。陈甦教授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归类为 “籍合组织”,认为其虽然是实现经济目的的组织,但

成员是基于当地户籍连结在一起的。〔2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目的同私法上的经济目的并不

同,农村集体财产的管理带有公法上的财富分配意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立还带有一定的政

治目的,是实现国家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是落实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私法形式。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需要平衡其所连接的各方利益关系,个体主义方法论无法在公私法

的主体关系中找到支点。如果说传统的私法团体就是由存在于当事方之间复杂的利益安排构成的

“关系之网”,〔21〕那么集体经济组织的 “关系之网”则更为复杂,涉及的利益群体更为广泛。不

仅涉及农民个体的利益分配,更涉及产权制度的构建、农村经济的运行、国家政策的实施等涵盖

公法领域和私法领域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处理,单纯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研究路径是极为单薄

的。个人主义强调对个体意志的尊重和对个体利益的维护,强调个体的真实存在,否认社会整体

的实在性,〔22〕奉行 “个人先于整体”的研究立场,认为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

为。〔23〕传统的私法主体涉及的关系,包含出资人之间的关系、出资人与公司债权人的关系、出

资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由合同联结的,〔24〕只要合同不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违背公序良俗就是有效的,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是符合私法秩

序的。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保障成员权益和农民个体利益是应有之义,但过于强调个人先

于整体,将导致农村集体财产的私有化。而个人逐利是没有上限的,集体成员可能因对个体利益

的盲目追逐而要求国家政策让位于内部决议。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研究必须超越个人主义

的研究立场,协调采用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才能明确这个关系主体和其所连接的关系。而整体主义

并不是不顾其成员的个体利益,农民是集体中的个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站在超越个体的高度

去处理各层次关系。

第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附于农民集体而存在,农民集体成员具有资格性和身份性,集体

外的个人或组织自愿加入和退出的个体自由无法完全实现。农民集体成员资格的获得、退出和转

让是农民集体内部关系,其产生和终结同公司等传统私法团体不同。由于传统私法团体是以其个

人财产投资行为而获得的身份,除章程的严格限制外可以自由退出,这是个人主义下对自身财产

处分的自由和自己意志的充分尊重。农民集体成员资格的取得或丧失则不同,只要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即可以成为农民集体成员或退出集体。虽然存在规则多元难题,但其根

源基于血缘和婚姻的村落社会身份以及户籍归属。〔25〕而有关农民集体成员的规范更无法用个人

主义方法论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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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甦:《籍合组织的特性与法律规制的策略》,载 《清华法学》2018年第3期。陈甦教授提出的 “籍合组织”是

指因户籍、房籍、地籍等连结要素而集合成员所形成的社会组织。
参见前引 〔16〕,蔡立东等书,第35页。
参见易军:《个人主义方法论与私法》,载 《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参见前引 〔16〕,蔡立东等书,第23页。
参见前引 〔16〕,蔡立东等书,第34 35页。
参见方志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若干问题》,载 《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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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系主体”的法人治理机制不宜简单参照营利法人构建

“治理是特定治理主体之间的协调活动”〔26〕,集体经济组织的协调包含内部关系协调和外部

关系协调:内部要协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成员的关系,协调成员之间和法人机构之间

的关系;外部要协调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关系。

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其他团体一样,需要有必要的法人机构,只有通过法人机构,才能形成

统一的 “总意思”进行活动,特别是法律交往。〔27〕这些法人机构的设置与关系协调,形成了决

策、权益分配、执行和监督等内部治理机制。参照企业法人的通常治理机构安排是一个选项,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从静态治理结构安排、表决和收益分配原则看,无疑体现了公司治理结构内

核,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应参照营利法人组织框架。〔28〕郭洁教授进一步指出,集体经济

组织应定位为营利法人的类型,在专门立法上应该选择企业法的立法模式。〔29〕这种观点很大程

度上忽视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立基础,传统私法团体为了共同目的而联合,基础在于合

同,集体经济组织却并非基于合同设立。目前试点地区的集体经济组织确有以公司制形式作为

具体呈现的载体,但这种参照适用并不能说明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就应然适用营利法人的

模式。

营利法人为典型的传统私法团体,其治理模式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也是个人主义方法论研

究路径的典型代表。营利法人治理机制的终极目的是营利,进而实现内部主体的权益分配。以公

司为例,表决权上的资本多数决是公司内部成员话语权的重要表达,是行使公司权力和获取利益

分配的主要依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和权利行使的平等,这就使得资

本多数决的原则不能适用于集体经济组织中。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所有制在私法上的表达,尽

管借鉴营利法人的治理结构是可行道路,但不宜完全借鉴,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考虑:其一,集体

经济组织的研究路径需要超越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营利法人的治理模式仍未脱离个人主义的指

导。其二,集体经济组织具体呈现的载体不同,“公司法人模式”〔30〕不是唯一的形式,全国各地

根据自身发展情况还探索了 “合作社法人模式”〔31〕和 “股份合作制法人模式”〔32〕等,集体经

济组织的治理机制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其三,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关系主体,其治理机制已

不能局限于内部治理结构,还要建立与村委会等机构协调职能的外部治理机制。最后,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制的外延远比治理结构广泛。治理机制不仅关注法人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

更关注权力运行以及均衡机制的设计;不仅关注法人内部关系的协调,而且关注法人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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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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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靖:《解析集体:制度通道与治理实践》,载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97页。
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参见吴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制建构》,载 《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参见前引 〔1〕,郭洁文。
集体经济发展好、市场化程度高的直接改制为公司,如北京部分区 (县)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见管洪彦:《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立法的现实基础与未来进路》,载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如山东省 《农村经济 (社区)股份合作社办理工商登记有关问题意见》第2条中直接规定了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人”。
如 《黑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第4条直接规定鼓励实行股份合作制;《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

第3条规定的经济联合总社、经济联合社、经济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经济联合总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股份合作经济社也明

确了股份合作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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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3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问题需要以全面、整体的思维进行分析。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

《示范章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置了成员 (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结构,一方

面此种静态结构脱离地域差异性的设计,不能建立实际有效的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制;另一

方面仅有这种静态结构也不足以实现内部有效治理,更重要的是实际运行规则所体现的动态治理

机制。〔34〕因此,需要协调适用整体主义方法论,从集体经济组织的决议机制、权益分配机制和

监督机制三个方面对其内部治理机制进行梳理。

(一)决议机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化,就是要实现农村集体产权明晰,实现农村财产的自治管理,保

障农民集体成员的权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附于农民集体而存在,农民集体决策即映射为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意思。因此,通过农民集体民主决策实现自治,集体成员通过民主决策参与集体

所有权的行使 (即行使参与管理权)来实现其受益权。“参与管理权也称为民主管理权,其核心

是农民集体成员在集体决议过程中所行使的表决权。”〔35〕集体成员的表决权是参照团体成员表决

权而存在,传统法人中的表决权是团体成员的共益权,是社员资格所生的权利。〔36〕农民集体成

员通过表决权的行使,形成的农民集体决议可以拘束集体经济组织,从而实现集体经济组织对重

大事项的决策,对外表达团体的意志。在农民集体意志形成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依多数决

得出的意思表示,〔37〕通常不是参与者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是多数决原则 〔38〕。集体经济组织应

按照其特性进行决议机制的建构。

第一,决议的多数决原则不能实行资本多数决,而应贯彻 “一人一票”或 “一户一票”的平

均主义。集体经济组织的决议平等注重每一位成员的意志表达,集体的意志源于每个成员的意思

又高于每个成员的意思,不是简单的每个成员意志的加总。对少数人的个人意志置而不问,是团

体决议的规则,并不是对少数成员意志的不尊重。集体中每个成员都有其个人目的和意愿,很难

就同一事项达成一致,但集体必须做出决议,使其对全部成员发生效力。虽然决议是依据表决权

的多数作出的,但这个多数是成员数量的多数,不是资本的多数。企业法人的资本多数决原则导

致谁拥有的股权多,谁就在公司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集体经济组织无法采用这一原则。首

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有财产投资,折股量化仅为收益分配机制,强调的是公平,没有资本多

数决的基础;其次,集体经济组织依附的农民集体成员的表决权是平等的,保障农民集体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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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管洪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制立法建构的基本思路》,载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期。
参见前引 〔33〕,管洪彦文。
王雷:《农民集体成员权、农民集体决议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载 《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134页。
参见前引 〔27〕,卡尔·拉伦茨书,第222页。
参见前引 〔35〕,王雷文。

WernerFlume,AllgemeinerTeildesBürgerlichenRechts:ZweiterBand:DasRechtsgeschäft,4.Auflage,Springer
VerlagBerlin1992,S.602.转引自前引 〔35〕,王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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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地位是民主决策的应有之义,资本多数决的基础在于资本决定表决权的多少,其背后的逻辑

是资本的平等而不是民主管理权利的平等。

第二,决议效力既要判定决议事项是否对外,还要在对外关系的决议效力判定中进行利益衡

量。《民法典》第85条规定,决议撤销后,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

系不受影响。对外交易中,集体经济组织同营利法人的地位一样,农民集体形成的决议的效力判

定也是相同的,法理依据都是善意第三人的信赖保护。农民集体决议具有内部性,外部主体不了

解决议作出的过程。如果决议的内容已经为相对人接受,相对人是善意的并且基于对决议的信赖

而作出了特定行为,这样的信赖应予以保护。〔39〕但是,如果决议行为不仅侵害了集体成员的民

主参与权,而且造成农村集体资产的减少或流失,是否仍应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对这个问题

的回答,在于信赖保护原则背后利益保护的方向。保护的正当性源于多数相关利益中,优先保护

那种 “明显比较重要”的,〔40〕即法益保护的正当性为相比较后更重要的那个。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与市场主体进行交易时,行为效力判定的依据在于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是否违背公序良俗。一旦涉及集体资产,其背后的利益为更高层次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即公

有制的维持和保障。善意第三人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交易时,承担比一般交易更为严格的审

查义务和更为审慎的预期,因为集体财产的流失是对公有制经济的破坏,违反了 《宪法》确定的

国家经济秩序。此时决议虽然涉及对外交易关系,但有更为重要的利益需要保护,应属无效,交

易相对人不应予以保护。

由此可知,虽然决议机制为集体经济组织依附的农民集体的内部治理规则,需要通过章程对

决议规则、决议事项作出任意性规定,但由于集体经济组织本身具有互助与公共的双重面向,〔41〕

决议的规则、事项都不能背离集体经济组织的目标和职能,有必要设置一定的强制性规范对决议

行为进行约束。

(二)权益分配机制

权益的分配是农民集体成员最为关切的内容,因为农民集体成员是以集体资产为基本生存保

障的,权益分配机制必须贯彻权益保障和公平原则。正如管洪彦教授指出的:“权益保障原则是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机制的根本目标所决定的,既是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自身权益

的需要,也是形成有效维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治理体系的需要。”〔42〕权益分配机制就是平衡

集体组织成员的利益协调机制,既要能够调动农民个体的劳动积极性,又要向弱势群体进行倾斜

性保护。因此,要基于成员构成设计合理的分配机制,在不同的分配机制中贯彻权益保障原则和

公平原则。权益保障原则既要考虑全体成员财产权益的保护,又要考虑不同群体需要特殊保护的

力度,还要保留农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和实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储备。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上述权益分配目标需要通过 “折股量化”的设计来实现。“折

股量化”的设计是为了实现集体成员的权益保障,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且农民集体成员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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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27〕,卡尔·拉伦茨书,第58 60页。
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页。
参见宋天骐:《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设立的特别性》,载 《求索》2020年第5期。
前引 〔33〕,管洪彦文,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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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获得本身不是资本投资的对价,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折股量化”结构更多的是按照股份

量化的方式形成一种集体资产收益的分配方式。在 《示范章程》中,将农村集体的经营性资产划

分为 “成员股”“集体股”,成员股又划分为 “人口股”“劳龄股”“扶贫股”“敬老股”等。集体

股指向的利益不属于特定的农民集体成员,不是根据农民集体成员设立的,所以不是对成员权益

的具体分配。但设置集体股的目的主要是 “满足公共物品和成员福利的需要”〔43〕,解决产权改制

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补缴相关费用和支付一些必要的社会性支出。〔44〕从目的上看,集体股的设

置虽然不是直接为集体成员进行权益分配,但实质上仍是为集体成员谋求福利,不管是留出集体

股为乡村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还是支出维护非经营性资产的费用,最终还是集体成员受益。虽然

在目的上集体股的设置具有合理性,但从法律解释上来看,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阐释清

楚。一是集体股虽名为股份但并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这是收益分配机制中的量化标准,所

以并不存在所谓的股权主体是谁的问题,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将集体资产收益回归集体的根据。

二是要区分集体股与公积公益金的功能。集体股对应的集体资产收益归属于集体所有,而公积公

益金归属于作为独立法人的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用于偿还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债务,弥补亏损,

以及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等,在终极目的上也可以实现集体公共事业和成员福利保障。因此,有观

点认为并没有必要设置集体股,以公积公益金制度予以替代。〔45〕但是从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区分的角度看,集体股和公积公益金制度实现的直接利益是不同的,二者的分别设置既能

保障产权明晰又能保障成员权益分配的公平。

成员股的设置除了 《示范章程》中列举的类别,各试点地区配置不一:北京市分为人口股、

劳龄股、资源股、独生子女奖励股、现金股等;上海市原则上只配置劳龄股;广州市荔湾区则分

为人口股与劳龄股,人口股又分为社员股和社会股,户口未迁出的成员配置社员股,因外出读

书、工作等原因迁出的人员只配置社会股,可以参与分红,但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46〕纵

观这些股权类别的设置,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农民集体成员的不同需求、为了激发集体成员的劳动

热情、为了保障成员利益而设置的。成员股的具体设置应该根据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同特点划分不

同类别,但为保障每一个集体成员都能公平享受到农民集体经济带来的发展,应以人口股为基

础,再根据集体成员的需要予以其他类别的设置。另外,独生子女奖励股已经不再符合政策的趋

势,为了鼓励生育,不应再设置独生子女奖励股,而应设置生育奖励股。一胎以上家庭的养育成

本本来就高,属于应予关注和帮助的家庭,如果在能够分配的情况不多予以分配,不仅违背国家

生育政策,还无法保障集体成员的权益。最后,仍应注重农民集体内弱势群体折股量化的特殊设

置,如特别贫困家庭、留守老人、孤寡老人等均需要集体的特别关照,应为这些家庭设置扶贫股

和老人股,保障这些群体的利益。总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益分配主要根据农民集体成员股

的设置,在保障农民集体成员获得公平分配的基础上,根据地区发展程度有效配置不同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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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绍坤、任怡多:《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集体股:存废之争与现实路径》,载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2021年第2期,第63页。
参见刘彦:《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法律问题研究———从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制度实践谈起》,载 《北京

工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参见前引 〔43〕,房绍坤等文。
参见张洪波:《论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中的折股量化》,载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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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督机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具有内部监督机制才能确保集体的财产由成员共享。这是对农民利益

全面的保障,是集体成员权利行使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关系协调制衡的

主要手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最重要的是不能将集体经济组织的实际控制权力、财产利益集中在

少数人手中,因此这个监督机制要比传统私法团体中的监督更为严格,信息的透明度甚至要比肩

公众公司。为此,监督机制至少要从三个维度予以建构:集体成员的知情权、执行机构的信息披

露、专业监督机构的设置。

第一,保障农民集体成员的知情权是构建监督机制的基础。知情权是农民集体成员民主参与

管理内部事务的基础。根据对信息的了解,对所参与决议的事项有所思考和判断,从而达到监督

的效果。如果农民集体成员丧失了知情权,那么集体经济组织就会成为个人控制的法人,甚至沦

为某些个人牟利的工具。

第二,有效、及时且完整的信息披露是构建监督机制的关键。集体经济组织虽然具有封闭性

的特征,〔47〕但是信息披露上必须要求公开、透明,不能像有限公司一样,其财务信息不对外公

开。农民集体成员大多不如公司股东那样,在公司经营方面具有专业化的素养,也无法在自身权

利维护上具有积极的主张。为了保障农民集体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情况的了解,必须及时公

开资产管理信息等重大信息,定期公开财务信息、经济活动信息,以确保信息的对称性,接受农

民集体成员的监督。如 《黑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若干条款涉及了重大经济事项公开的

内容,并在第42条、第43条规定了信息公开和披露的形式,采取固定公示栏的方式,按季度公

开财务情况,重大事项随时公开,接受成员监督,监事会应当监督并形成监督报告,监督报告予

以公开。〔48〕这种信息公开的规定很大程度上采纳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重大事项随时公

开和财务信息定期公开相结合的机制。这种信息披露的机制有必要规定为强制性规范。

第三,农民集体成员的民主监督与专业监督相结合的机构设置是构建监督机制的保障。农民集

体成员的监督是行使其民主权利的体现,但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督机制不能仅仅依靠农民集体成员的

监督,农民集体成员对经济活动和财务信息的监督受其专业程度的限制,只能对一些表面问题予以

监督。对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督必须是实质的、真正的监督,这就需要专业的监督。在内部机构的设

置上,形式上设置的监事会不一定是有效的专业监督,有条件的地区仍需要设置由专业的财会、审

计人员组成的财务相关的委员会,对其监督的问题向集体成员进行释明。在权利行使和内部机构的

权力实施上,形成共同监督和限制,使集体组织的资产管理、财务运行更加透明化。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外部治理机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个关系主体,且是公法上的所有制在私法上表达的主体,集体经济

组织的治理机制要处理和平衡好内外部主体之间的关系。除了内部机制的建构,在外部关系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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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万一、张长健:《论集体经济组织法权关系的创新———以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法人组织的建构为研究对象》,载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参见 《黑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第27—28条、第33条、第42—4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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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中既要实现政经分离的目标,又要接受国家介入的必要管控,建构起集体经济组织在私法上对

集体资产的交易机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外部机制的协调,可以概括为 “处理两对关系、建构一

个市场”:两对关系中一是厘清与村委会之间的职能,二是处理好政府公权力介入的合理干预;

一个市场是建构集体资产的集中交易市场。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的职能划分

从 《民法典》第96条的规定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是并列的不同类别的特别法人,

从文义上看,不应存在职能的交叉和人员的混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村委会是办理本村

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仅仅是一个 “行政性”的机构。〔49〕

而根据 《集体产权改革意见》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位,其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是特殊的

经济组织,具有市场主体的地位。 《民法典》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定为具有独立地位的法人,

就是要使集体经济组织更加明确地与作为行政组织的村委会脱离,避免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支配集

体财产而产生的弊端。〔50〕但由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历史发展进程的原因和地方实践发展的

不同,依然有很多 “政社合一”“政经不分”的地区。这种情况的彻底消除仍然需要时间,即便

《民法典》对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的确立使这一现状已有较大改变,但由于各地区在农村经济

发展上的差异,仍然无法将其彻底消除是客观事实。这种现状的存在更要求厘清村委会的职能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两者职能的厘清要考虑三个方面。

第一,加快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的立法工作。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严格区分需要有法律

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先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专门法尚未出台,缺少法律的规制,

则很难在强制性规范的层面去限制 “两套牌子、一套班子”〔51〕的局面。实现真正的 “政社分离”

“政经分离”需要有法律的保障。已经具备条件的地区,在法律上要严格区分仍然是 “一套人马”

的村委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管辖权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自身的内部机构扫清障碍。

第二,明确村委会对集体财产是补充性的管理和代表行使,而非基于所有权主体地位的支

配。《民法典》和 《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

代表行使所有权,进行经营管理,村委会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的职能。村委会行使所有权是代表

行使,并不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实际支配。这种代表行使与民法上的代理不同,民法上的代理必须

存在代理人和被代理人,本人授予代理权,代理人作出以意思表示为内容的法律行为并由本人承

担法律后果,代理人和被代理人是法律上已经存在的实体。〔52〕村委会的代表行使更类似于行使

公法上的职能,村委会行使集体所有权是因为集体经济组织尚未设立,由村委会代行该职能。这

虽然会导致政经不分的局面,但仅仅是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地区差异的回应和现实处理方式。待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立,村委会必须将集体资产全部移交至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再代表行使集体

所有权。

第三,区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经济职能与村委会的公共事务服务职能。农村集体经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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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19〕,李永军文。
参见前引 〔19〕,李永军文。
马晓河:《中国农村50年:农业集体化道路与制度变迁》,载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 6期,第71页。
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22 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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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与村委会都是 《民法典》中的特别法人,二者虽然都存在于农村的场域,但在职能上各司其

职。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发展轨迹容易混淆村委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各自的职能,但在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后,两者的职能完全不在一个层面,更不需在机构设置时将彼此职能列入其中。村

委会的公共职能在于行政性,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在于经济性。根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

章对村委会职责的规定,村委会主要进行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文化建

设、政策宣传等,只有依据法律规定才可以管理本村的集体财产。而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在于管

理农民集体资产,主要是经营性资产,也涉及用于公共服务的科教文卫体等非经营性资产。两者

方向完全不同,以往两者的职能交叉不过是历史遗留问题的延续。

(二)妥善处理政府公权力介入的合理干预

私法上的团体治理具有较强的自治性,适用私法自治原则,在私法关系的处理上不受国家的

直接干预。集体经济组织同时作为私法团体,也应遵守私法自治原则。但集体经济组织同时作为

连接国家与农民集体的中间枢纽,即便设立的目的也是为了农村集体财产的管理自治,但生产生

活资料的集体所有为公有制的内涵,加之管理能力尚不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为防止集体资产

的不当管理造成损失和流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仍然应受到国家的干预,接受政府的指

导。但这种干预必须坚持 “合理干预原则”,防止公权力的过度干预损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私法

上的自治权利。〔53〕政府的合理干预至少涉及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规范性文件对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的干预。各地区在集体经济组织专项立法外,宜

根据自身情况单独制定规范性文件,对集体经济组织的章程内容予以指导。《示范章程》可以视

为对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的干预,但是这种干预并不是强制性的干预。对于一些专业能力不强,但

是还要发展地区集体经济特色或者对股权流转、股权类别设置、收益分配有自身考量的集体经济

组织,当地政府可制定参考性文件,对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的内容予以框架性的指导和干预。集体

经济组织章程应根据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不能通过集体决议突破。但是这个干预必须要有适

当的标准,集体自治的内容不能全部由地方规范性文件规定。

第二,国家介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作为自治性团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集体

资产的行使、管理和利用按照集体经济组织的章程进行,但其自身的不完备性要求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运行必须有国家公权力的直接介入,通过行政管理手段使集体经济组织贯彻实施国家政

策,是维护公有制的必然要求。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发展方向、权益分配的内容、集体财产的交

易方式设计、经济发展的形式都应该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管理的手段进行必要的审查,不得通过

集体决议与国家的政策方向相背离。

(三)以集体资产交易平台为中心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这既能充分利用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也能

充分激发集体财产的活力创造更多的财富,还能保障集体财产不流失,不为私人权利所利用。这

要求集体资产的交易具有公开、透明的交易方式和程序标准,具备有准入资格的交易场所和可供

监督、信息对称的市场化平台,建立地区性的市场集中交易平台是较为妥善的方式。集体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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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同国有资产的交易一样,应设置产权交易机构,进场交易,使交易有章可循、有程序可依。

农民集体资产主要包括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如土地、森

林、山岭等,经营性资产如用于经营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非经营性资产则包含用于公

共服务的基础设施等。〔54〕非经营性资产是向集体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该类资产不应用于交易,

用于交易的主要是资源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并非所有集体资产都具有较大规模,且进场交易需

要较多的成本,从交易效率上来讲,对进入集中交易平台的资产交易需要限制在一定金额以上。

随着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集体资产也会像国有资产的发展方向一样,集体经济

组织所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农民集体的企业产权随之增多。因此,可参照国有资产交易的类别

设置集体资产的交易类别,包含产权转让、企业增资和资产转让等部分。〔55〕产权转让和增资均

对应的是集体资产中的 “集体投资兴办的企业及其所持有的其他经济组织的资产份额”,而资产

单指除股权之外的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动产、动产。集体资产进场交易前,应确保已经符合交易的

前提条件。如通过农民集体成员大会的决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指导,符合当地政府的规

范性文件等。

集体资产进场交易,除了程序标准化、价格公开、交易透明之外,还能为信息贫乏的农村和

农民提供充分的市场信息,为专业化程度不高的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充分的市场资源,减少 “代理

成本”〔56〕,为熟悉集体资产的交易模式并快速市场化提供了契机。一方面,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来

说,信息的缺乏导致其在市场中总是处于交易的不利地位,“单个农民很难得到较完整的市场信

息,市场中也存在着对农民的信息垄断,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加剧资源分布的扭曲”〔57〕,集中交易

平台则能够为参与交易的农民集体成员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充分的土地交易信息,缓解信息

不对称的情况。另一方面,缺少职业经理人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很难专业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

同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公司,很难吸引职业经理人的加入,往往是组织内部选举人员进行管理。因

此,无论是在内部管理上还是外部市场资源上,都处于缺少竞争力的地位。如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想吸引职业经理人加入,则需要提供更高的薪酬和其他条件,这就增加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代理

成本。通过国家设立统一的集体资产交易平台,则将集体资产直接推向市场,即便是没有专业的管

理人,亦能使集体资产按照既定程序完成交易。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集体经

济快速发展,在连接市场的方面,建立统一的集体资产交易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 语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作为 《民法典》上的特别法人,同传统私法上以意思自治为基础成立

的团体不同,其设立具有政治性,连接公法与私法,是公有制经济基础在私法上的表达。农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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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集体产权改革意见》第1条。
参见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至第四章的结构设计。
聘任、解任和监督公司管理层的成本属于公司的代理成本。参见 〔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

《公司法的经济结构》,罗培新、张建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171页。
前引 〔3〕,高飞书,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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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组织法人既要协调农民集体以及农民集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又要平衡与村民委员会的职能

关系、政府的干预关系和作为市场主体的交易关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关系主体”。这造就了

其治理机制要协调内部和外部的关系。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所追求的个人利益、个人先于整体的

思路就无法建构这样全面的法人治理机制,因此必须采用兼顾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在

此方法论的指导下,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从三个维度建构,即农民集体成员多数决机

制、保证权益分配公平下的多种权益分配并存机制、保障信息充分披露的监督机制,调动农民集

体成员民主参与管理集体经济组织事务的热情,使农民集体成员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外部治理

机制要处理好三对关系,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已是私法上的团体,未来充分的市场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各地区经济发展

程度不同,市场化的道路尚远。然而,市场化不意味着集体资产的减少或流失,更不意味着私有

化。建立统一的市场交易平台,使集体资产的交易标准化、程序化、公开化、透明化,对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市场化并保证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具有深远意义。

Abstract: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connectscollectivemembersinternally,andcon-

nectsmarket,villagecommitteeandstateexternally,thereforeitisarelationsubjectconnecting

thepubliclawandtheprivatelaw.Meanwhile,itisalsoanexpressionastheexecutivesubjectof

ownershipofcollectiveassetsintheprivatelaw.Onlybyusingindividualism methodologyand

holisticmethodologyinharmonycanweclarifythenormativelogicoftherightssubjectinrural

collective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then determinethereasonable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Theinternalgovernancemechanismof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focuseson

protectingthedemocraticparticipationrightofmember,ensuringthedistributivejusticeof

membersrightsandinterests,andensuringmembers'supervisionintheoperationofcollective

economicorganization.Theexternalgovernancemechanism mainlyconsistsofthreerespects.

Firstly,thepublicfunctionsand managementshouldbeclarifiedbetweenruralcollective

economicorganizationandvillagecommittee.Secondly,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

mustreceivereasonableinterventionfrom governmentandstate.Finally,therelationship

between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andothermarketsubjectsshouldbeconstructed

withthecentralizedtransactionplatformofcollectiveassetsasthecenter.

Key Words: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individualism,holism,internalgovernance

mechanism,externalgovernance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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